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43號

原      告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訴訟代理人  卓家立律師

            謝瑋玲律師

            陳彥廷律師

被      告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被      告  楊欽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旭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房公司）於民國111年8

月2日於其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為「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　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

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容指稱原屋主委託原告賣

屋，然於成交前透過網路發現其他房仲業者竟已能帶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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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質疑原告配合其他業主於買賣完成前即轉售，有一屋二

賣之嫌疑，並質疑原告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圖利買方

等語，然實情為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

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原告同仁到場

開門，系爭報導指稱原告為自身利益聯手投資炒作房價為不

實，並以聳動、煽情之標題，稱原告罔顧消費者權益，使一

般閱聽人見此標題或閱覽系爭報導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嚴

重影響原告商譽（名譽）。

　㈡被告為國內知名不動產資訊傳媒，對報導內容負有查證義

務，上報之原始報導已將原告回復之原屋主已釐清本件事實

與原告無關且不希望刊登乙節，載於報導文末，被告明知該

報導內容有可能為不實，卻以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刊

登。系爭報導內容既以原投訴人為唯一消息來源，原投訴人

既已表示內容出於誤會，被告自已無相當理由確信其報導內

容為真實而為刊登。且系爭報導僅於文末以小篇幅刊登原告

及原屋主否認事件真實之回應，無從扭轉閱聽人對原告之負

面印象，不能認被告已盡衡平報導之責任。被告係明知系爭

報導內容可能為不實之情形下，惡意刊登系爭報導，侵害原

告之信用及商譽。

　㈢關於損害賠償之金額，被告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之惡意昭然

若揭，影響社會大眾公平且自由地於市場選擇仲介之權利，

爰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萬元。就財產上損害部分，即

原告因商譽受損所失之營業利益，以原告本身移轉市佔率減

損為基礎並限縮於系爭報導之影響，損失為15,950,120元。

以上合計共25,950,120元。

　㈣被告好房公司及其負責人被告林淑貞、總編輯被告楊欽亮係

共同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商譽，已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應對原

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

項、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失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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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50,120元，並為回復原告之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並

聲明：⒈被告好房公司應將於好房網(https://www.housefu

n.com.tw/)刊登之系爭報導予以移除。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

告25,950,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負擔費用，由原

告將如附件所示之勝訴啟事，以標題字體大小為18號字、內

文字體大小為14號字，刊登在「好房網」首頁上方7日，及

在「好房網News」臉書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

m/ohousefun)公開發文並置頂7日。⒋被告好房公司應負擔

費用，將本件判決書之案號、當事人及主文欄，以標楷體12

號字體，登載於聯合報、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全國版第一版

各1日。⒌願以現金或同額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

保，請准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均答辯：

　㈠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

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更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

關，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系爭報導原本為上報之報

導，含標題被告為全文引用，並無再做更動。而由上報之原

始報導中所附照片及內嵌影片等事證，堪認系爭報導第1至5

段之爭議情節並無不實，而報導第6至8段，則為消費者即原

屋主之親身消費經歷，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

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第9段內容則係上報採訪房仲人

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及提醒，第10至12段

是上報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之回應意見，以

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曾向上報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

完整納入該報導；至標題部分，則係基於充分事證之中性事

實描述，並以疑問語氣提醒讀者應自行評斷，並無偏頗或聳

動。好房網所屬新聞人員檢閱前述事證及情節分析後，確信

所載投訴人受訪意見乃屬合理之認知，並認該爭議情節具有

高度新聞價值，乃經編輯會議決定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

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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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向原告公司查證後所獲回覆，一併轉載至好房網，被告有

相當理由確信系爭報導之真實性，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㈡原告所提出原屋主及築巢全球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築巢房屋)

之聲明書及撤回書為分別於111年8月9日、26日書立，均在1

11年7月28日上報刊登原始報導、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系爭

報導之後，上開內容並未說明原投訴人受訪時提供事證有何

虛偽，原屋主於文件中所宣稱｢已知悉均屬誤會｣之主觀認

定，亦不足證明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更難拘束新聞媒體乃

至公眾輿論。至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所載其公司營業人員

未查原屋主之房屋已經原告成交賣出等語，亦與系爭報導之

內嵌影片顯然不符，原告執上開文件主張系爭報導不實，要

難採憑。況且，系爭報導並未隱匿投訴人主觀認知嗣有所改

變一事，而媒體就採訪所獲，是否進一步撰刊報導，應有其

自主性，並無依受訪者之要求即應不予刊登或配合下架之

理。

　㈢原告未證明其於110年、111年之業績下滑，與系爭報導及其

他負面新聞間有因果關係或其實際影響程度，且原告將

「非」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之不動產交易成交納入市佔率營

業損失計算表，並將系爭報導於111年8月間被告刊登系爭報

導前之業績損害一併計入，其計算基準顯然錯誤。況且，原

告之市占率於105年至109年間本有下降趨勢，原告市占率11

0、111年間之變動並無明顯異於5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報

導受有財產上損害，尚無所據。再者，原告以信用與商譽之

鑑價金額作為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基準，

然前開內容仍係屬財產上之損害，原告並無舉證說明其非財

產上損害之內容。此外，原告請求被告等於好房網首頁及臉

書專頁均刊登勝訴啟事，及於三大報頭版均刊登判決結果，

已過度侵害被告自主決定之言論自由及不表意自由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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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

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判決參

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

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

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

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

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

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

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

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

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

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

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

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

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

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

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

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

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

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

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

照）。

　㈡原告主張本件所涉爭議實係不動產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

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由

為，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原告全然不知有其他房仲業者受

委託銷售該屋、帶看房屋一事，然系爭報導之標題、內容質

疑原告有一屋二賣、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圖利買方之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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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實，原屋主已澄清本件為誤會，然被告明知系爭報導內

容極有可能不實，仍將系爭報導轉載，自應負擔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被告則抗辯：依系爭報導內容所附照片

及內嵌之影片等事證判斷，已有相當理由確信報導內容為真

實，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並無侵害原告之信用、商譽等語。經

查：

　⒈系爭報導原於111年7月28日由上報刊登後，於同年8月2日被

告轉載於好房網頁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報及好房網

之網路頁面截圖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03至205頁，本院卷

二第231至240、275至28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為國內著名不動產仲介業者，且為上市公司，其提供之

仲介服務內容、品質，涉及多數消費者之利益，為可受公評

之事項，且不動產交易本為社會大眾關心之議題，本件系爭

報導所涉內容確涉及公益且為可受公評之事。

　⒊觀諸系爭報導文字及穿插之受訪者手持警方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照片【照片註記：消費者已報警處理。（上報記者

攝）】、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服務流程概要翻拍照片【照

片註記：當初約定簽約、用印、完稅與交屋時程。消費者

（朱先生提供）】、我是萬華人之臉書頁面截圖照片【照片

註記：「我是萬華人」的賣屋資訊。（朱先生提供）】、事

發當日之屋內紅衣男子之照片【照片註記：自稱屋主的男

子。（朱先生提供）】、屋內照片【照片註記：朱太太（陳

小姐）持有的房子。（朱先生提供）】、受訪者手持信義代

書契約書之照片【照片註記：朱先生接受本報採訪。（上報

記者攝）】，以及報導所嵌入之影片中，確有朱先生詢問在

場之人身分、朱先生表明身分後詢問由何人持鑰匙開門、詢

問在場人員進入屋內之緣由、築巢房屋之仲介表示係因配合

同行之關係可以幫忙賣之畫面及錄音（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

71頁譯文)等內容可知，系爭報導第1段至第5段所述之

「……妻子名下的房子今年6月5日委託信義房屋，6月13日

簽約成交，但還沒正式完稅過戶給蔡姓買家，卻在臉書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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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築巢房屋刊登自己房子的出售廣告，於是朱先生佯裝看

房，與築巢房屋聯繫，到現場發現築巢房屋的仲介竟能直接

帶看，還有一名自稱屋主的男子，隨後朱先生表明身分，並

報警處理」、「在臉書社團『我是萬華人』發現自己房屋的

出售廣告，屋況照片與售價都一模一樣，感到非常不可思

議，都已經跟信義房屋成交在走合約流程了，怎麼還會有其

他房仲在帶看，便致電給築巢房屋約7月12日晚上看房。沒

想到，築巢房屋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是屋主的

男子協助開門進屋」、「…朱先生當下表明自己是屋主的身

分，並報警處理，向築巢房屋帶看的兩位仲介表明房子尚未

過戶，太太仍是屋主，並詢問他們為何有鑰匙。築巢房屋仲

介說這是店配物件，信義房屋委託他們協助銷售，沒有委託

書，是築巢房屋通知信義房屋仲介請『屋主』（假屋主）協

助開門，但不清楚是哪位仲介，要再詢問公司，他們也是第

一次看到『屋主』（假屋主）」等情節，為投訴人朱先生

(即原屋主之配偶)之實際經驗，且有上開投訴人所提出之證

據資料即屋子成交資料、看屋時錄影錄音等可證，實則原告

亦無否認投訴人此部分實際經驗為不實在，自原告所提出之

　　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內容（本院卷一第211

頁），亦可知上開發生情節為真實存在。再系爭報導第6至8

段中所示「當初與他簽約的買家自備款僅一成，很可能是投

機客、疑似與信義房屋聯手『一屋二賣』，並將交屋時間拉

長至2個月，目的或許是為了在完稅之前轉賣給他人，不必

支付稅金，還可以賺取差價」、 「已諮詢律師討論，這背

後可能牽涉詐欺、背信與私闖民宅等法律問題」、「這有背

信的疑慮，他當初售價1180萬，但信義房屋不斷幫買方殺

價，最後以870萬成交，這是否有圖利買方、轉手就賺了310

萬差價，還不用支付房屋相關稅金的可能？」、「因為信任

信義房屋，才願意把鑰匙交付出去，但簽訂合約後，就不應

該再有帶看的行為，他不曉得後續還有多少人進出過房子，

若交屋時，屋況有問題，後續也會產生爭議」、「就是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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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地方，才委託仲介公司處理，但怎麼處理成這樣？現在

房價這麼高，是不是這樣玩出來的？」等指稱，則係投訴人

因上開所遭遇之實際經過，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

並均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乃消費者依據其所遭遇之

事實情節所為意見表達，堪認仍屬合理評論，新聞媒體將之

納入報導，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再系爭報導

第9段內容，係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

分享，目的在於提醒民眾賣房交易時應注意之事項。系爭報

導第10至12段，則是關於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

告公司之回應意見，即其所主張之實情為：買方佯以裝修廠

商須入內評估為由，請原告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原告公

司人員對買方及築巢房屋刊登廣告等行為事先毫不知情，以

及原告表示系爭報導全文皆為誤導不實，係出於特定立場抹

黑原告，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有向原投訴之新聞媒體

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均予以報導刊載，堪認系爭報導已善

盡衡平之義務。據上而論，被告抗辯：本件爭議情節具有高

度新聞價值（即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

服務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與打炒房之公

共政策相關），乃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

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向原告查證後所獲

澄清意見，包含原屋主事後表示不希望刊登等，均完整一併

轉載，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等語，應堪採信。

　⒋原告主張系爭報導之標題「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

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 」為錯誤且聳動、煽

情之標題，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將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

題，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等語。惟依

上開原屋主所投訴、提出之資料及當場看屋之錄影錄音內

容，其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然甫賣出尚未完稅過戶交屋

又經築巢房屋仲介刊登廣告銷售及帶看，原屋主發現前去看

屋後而報警，為真實發生之情節，已如上述，則上開標題所

示「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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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僅客觀事實之陳述，並無不實。又「一屋二賣？」為問

號，即是否有此情形仍容有疑問，閱讀者仍得藉由閱讀通篇

文章自行評斷，並未表示原告即有一屋二賣之行為，原告主

張上開標題為錯誤、聳動且煽情，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等

語，難認可採。

　⒌原告主張原始報導文末既然已載：「又本公司於知悉買方此

一行為後，雖甚感詫異，但仍於第一時間向賣方(即原屋主)

說明澄清，賣方亦已完全知悉本件爭議始末，確與本公司完

全無涉，賣方於釐清事實後，曾親向貴媒體澄清並表示不希

望刊登，以免誤傷信義房屋商譽」等語，顯見原投訴人已有

不同意見，系爭報導消息來源已不存在等語。惟查，上述原

告之回應為系爭報導中之衡平報導部分，衡情一般閱讀者於

通篇閱讀後，得知悉原屋主事後變更其原受訪時指訴之意

見，並向原爆料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已客觀呈現原

屋主先投訴嗣又變更其想法之過程，閱讀者可依事件始末自

行判斷。再者，就投訴人嗣後變更其原先受訪時之意見乙

事，可能之原因實屬眾多，系爭報導之內容既涉公共利益，

基於新聞自由並為確保公眾知的權利，應依具體情節綜合而

為判斷，並不能以受訪人士事後變更想法，要求不要報導，

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其陳述而不得報導或將已為之

報導刪除。本件系爭報導前因原屋主投訴而作成，且原屋主

之房屋經原告仲介成交後尚未完稅過戶交屋，遭其他房仲公

司銷售帶看，原屋主發現並因此報警等節，確屬客觀事實，

已如上述；再原告於系爭報導中回應本件買賣雙方經本公司

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突然佯以該房屋須請裝修廠商入

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本公司同仁配合到場開門，本公司

同仁不疑有他，遂於約定時間至現場配合開門（本院卷一第

205頁，另於本件訴訟亦為相同主張，本院卷一第17頁），

然依系爭報導內嵌影片譯文所示（本院卷二第267至271

頁），原屋主看屋時有築巢房屋仲介2名及紅衣男子共3人在

場，依原告所陳：買方突佯以該屋須請裝修廠商進行裝潢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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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為由，故配合到場開門，然系爭房屋當時尚未過戶、交

屋，而房屋交付更涉及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由買受人或

出賣人承擔，原告公司人員在系爭房屋尚未移轉交付買方前

到場開門且不在現場，並任由買方自行與所謂裝潢人員在

場，實可能造成房屋交屋之爭議，以原告公司作為專業仲

介，其公司人員為何會有如此作為，確實使人心生疑問；再

當時經原屋主當場質疑，築巢房屋仲介表示：「信義房屋幫

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信義房屋哪一位幫你們開門

的？）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所以是信

義哪位幫你開的門？）這個可能要問我們公司的人」（本院

卷二第267至268頁），「所以我以為他是屋主，我以為是信

義那邊、他說要屋主來開門」、「剛剛那位先生（即紅衣男

子）開門的」、「因為他（即紅衣男子）來幫忙開門」、

「同行配合」、「我們都有同行配合的這層關係」、「如果

說我有客戶他們也可以就是」（本院卷二第269至270頁）。

則築巢房屋仲介就究竟誰開門先稱「信義房屋」，後又改稱

為「紅衣男子」，若築巢房屋仲介先稱「信義房屋」協助開

門為實，則原告公司人員似理應知悉築巢房屋仲介在場帶

看，若築巢房屋仲介後稱為紅衣男子開門為實，則原告所稱

為原告公司人員協助開門似非實在，則以現場築巢房屋仲介

人員之說法，與原告主張買方佯以裝潢為由故協助至現場開

門之說法，確難認為相合而有不合理且啟人疑竇之處。是綜

合以上情，本件尚不能以因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即認為

系爭報導不得刊登。

　⒍原告復主張：原屋主有於111年8月9日再提出聲明書、撤回

書表明係屬誤會(本院卷一第207、209頁)，築巢房屋於111

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表明原告對買方及築巢房屋之行為並

不知情(本院卷一第211頁)，可證系爭報導不實等語。經

查，111年8月9日原屋主之聲明書及撤回書內容僅略稱：本

人於日前向上報（貴媒體）投訴，惟經信義房屋向本人說明

溝通，本人已知悉該等均屬誤會，經本人致電貴媒體請求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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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刊登，惟仍於111年7月28日晚間刊登，特再通知貴媒體撤

下相關報導等語（本院卷一第208、209頁），與系爭報導中

所示原屋主有表示不希望刊登大致相同，惟本不能以投訴人

事後變更意見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

不得報導或刪除報導，此部分已如上述。又築巢房屋出具之

聲明書內容略為：本公司營業員等未察該不動產已由信義房

屋成交，卻片面接受第三人委託銷售而刊登出售貼文，其後

帶看時本公司營業員則因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

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致使朱先生誤認信義房屋

人員有於交屋前違法轉售或一屋二賣行為等語（本院卷一第

211頁），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本知悉該物件係已經由信義

房屋成交賣出，此有系爭報導之內崁影片譯文中，經原屋主

質疑為何會持有其家之鑰匙，築巢房屋仲介回稱：「這房屋

本來就賣，就給信義賣掉不是嗎」、「這房子給信義賣掉

啦」、「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你已經賣掉了怎麼

會你是屋主」可證（本院卷二第267、268頁），顯然築巢房

屋在場仲介知悉該屋經「原告」成交賣出，上開聲明書所稱

未察已由「原告」成交而片面接受第3人委託銷售，顯非實

在。則同聲明書中所稱係「本公司營業員一時情急，遂誤稱

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之真實性

如何，非無疑問；再依原告所陳，係其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

門，則築巢房屋仲介又豈可能不知信義房屋之存在。是以，

原告所指上開築巢房屋事後出具之聲明書，反顯示本爭議事

件實情究為何撲朔迷離。據上，原告執原屋主及築巢房屋事

後所出具之聲明書等認可證系爭報導內容不實，已侵害原告

之商譽及信用，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報導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則原

告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

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25,950,120元，及回復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

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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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勝訴啟事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總編輯楊欽亮、董事長林淑貞前於11

1年8月2日於其所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一屋二

賣？委託信義房屋賣屋 成交尚未過户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

報導，不實指控信義房屋「與投機客聯手一屋二賣」、「圖利買

方」等情事，不法侵害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名譽，業經法院

判決確定（法院案號）。茲為回復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名譽，

特由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楊欽亮、林淑貞連帶負擔刊登費用

刊載本勝訴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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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43號
原      告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訴訟代理人  卓家立律師
            謝瑋玲律師
            陳彥廷律師
被      告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被      告  楊欽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旭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房公司）於民國111年8月2日於其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為「一屋二賣？委託信義房屋賣房　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容指稱原屋主委託原告賣屋，然於成交前透過網路發現其他房仲業者竟已能帶看該屋，質疑原告配合其他業主於買賣完成前即轉售，有一屋二賣之嫌疑，並質疑原告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圖利買方等語，然實情為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系爭報導指稱原告為自身利益聯手投資炒作房價為不實，並以聳動、煽情之標題，稱原告罔顧消費者權益，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題或閱覽系爭報導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嚴重影響原告商譽（名譽）。
　㈡被告為國內知名不動產資訊傳媒，對報導內容負有查證義務，上報之原始報導已將原告回復之原屋主已釐清本件事實與原告無關且不希望刊登乙節，載於報導文末，被告明知該報導內容有可能為不實，卻以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刊登。系爭報導內容既以原投訴人為唯一消息來源，原投訴人既已表示內容出於誤會，被告自已無相當理由確信其報導內容為真實而為刊登。且系爭報導僅於文末以小篇幅刊登原告及原屋主否認事件真實之回應，無從扭轉閱聽人對原告之負面印象，不能認被告已盡衡平報導之責任。被告係明知系爭報導內容可能為不實之情形下，惡意刊登系爭報導，侵害原告之信用及商譽。
　㈢關於損害賠償之金額，被告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之惡意昭然若揭，影響社會大眾公平且自由地於市場選擇仲介之權利，爰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萬元。就財產上損害部分，即原告因商譽受損所失之營業利益，以原告本身移轉市佔率減損為基礎並限縮於系爭報導之影響，損失為15,950,120元。以上合計共25,950,120元。
　㈣被告好房公司及其負責人被告林淑貞、總編輯被告楊欽亮係共同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商譽，已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失共計25,950,120元，並為回復原告之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並聲明：⒈被告好房公司應將於好房網(https://www.housefun.com.tw/)刊登之系爭報導予以移除。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5,950,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負擔費用，由原告將如附件所示之勝訴啟事，以標題字體大小為18號字、內文字體大小為14號字，刊登在「好房網」首頁上方7日，及在「好房網News」臉書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m/ohousefun)公開發文並置頂7日。⒋被告好房公司應負擔費用，將本件判決書之案號、當事人及主文欄，以標楷體12號字體，登載於聯合報、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全國版第一版各1日。⒌願以現金或同額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均答辯：
　㈠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更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系爭報導原本為上報之報導，含標題被告為全文引用，並無再做更動。而由上報之原始報導中所附照片及內嵌影片等事證，堪認系爭報導第1至5段之爭議情節並無不實，而報導第6至8段，則為消費者即原屋主之親身消費經歷，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第9段內容則係上報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及提醒，第10至12段是上報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之回應意見，以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曾向上報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完整納入該報導；至標題部分，則係基於充分事證之中性事實描述，並以疑問語氣提醒讀者應自行評斷，並無偏頗或聳動。好房網所屬新聞人員檢閱前述事證及情節分析後，確信所載投訴人受訪意見乃屬合理之認知，並認該爭議情節具有高度新聞價值，乃經編輯會議決定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上報向原告公司查證後所獲回覆，一併轉載至好房網，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系爭報導之真實性，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㈡原告所提出原屋主及築巢全球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築巢房屋)之聲明書及撤回書為分別於111年8月9日、26日書立，均在111年7月28日上報刊登原始報導、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之後，上開內容並未說明原投訴人受訪時提供事證有何虛偽，原屋主於文件中所宣稱｢已知悉均屬誤會｣之主觀認定，亦不足證明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更難拘束新聞媒體乃至公眾輿論。至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所載其公司營業人員未查原屋主之房屋已經原告成交賣出等語，亦與系爭報導之內嵌影片顯然不符，原告執上開文件主張系爭報導不實，要難採憑。況且，系爭報導並未隱匿投訴人主觀認知嗣有所改變一事，而媒體就採訪所獲，是否進一步撰刊報導，應有其自主性，並無依受訪者之要求即應不予刊登或配合下架之理。
　㈢原告未證明其於110年、111年之業績下滑，與系爭報導及其他負面新聞間有因果關係或其實際影響程度，且原告將「非」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之不動產交易成交納入市佔率營業損失計算表，並將系爭報導於111年8月間被告刊登系爭報導前之業績損害一併計入，其計算基準顯然錯誤。況且，原告之市占率於105年至109年間本有下降趨勢，原告市占率110、111年間之變動並無明顯異於5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報導受有財產上損害，尚無所據。再者，原告以信用與商譽之鑑價金額作為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基準，然前開內容仍係屬財產上之損害，原告並無舉證說明其非財產上損害之內容。此外，原告請求被告等於好房網首頁及臉書專頁均刊登勝訴啟事，及於三大報頭版均刊登判決結果，已過度侵害被告自主決定之言論自由及不表意自由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本件所涉爭議實係不動產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由為，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原告全然不知有其他房仲業者受委託銷售該屋、帶看房屋一事，然系爭報導之標題、內容質疑原告有一屋二賣、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圖利買方之指稱為不實，原屋主已澄清本件為誤會，然被告明知系爭報導內容極有可能不實，仍將系爭報導轉載，自應負擔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被告則抗辯：依系爭報導內容所附照片及內嵌之影片等事證判斷，已有相當理由確信報導內容為真實，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並無侵害原告之信用、商譽等語。經查：
　⒈系爭報導原於111年7月28日由上報刊登後，於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於好房網頁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報及好房網之網路頁面截圖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03至205頁，本院卷二第231至240、275至28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為國內著名不動產仲介業者，且為上市公司，其提供之仲介服務內容、品質，涉及多數消費者之利益，為可受公評之事項，且不動產交易本為社會大眾關心之議題，本件系爭報導所涉內容確涉及公益且為可受公評之事。
　⒊觀諸系爭報導文字及穿插之受訪者手持警方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照片【照片註記：消費者已報警處理。（上報記者攝）】、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服務流程概要翻拍照片【照片註記：當初約定簽約、用印、完稅與交屋時程。消費者（朱先生提供）】、我是萬華人之臉書頁面截圖照片【照片註記：「我是萬華人」的賣屋資訊。（朱先生提供）】、事發當日之屋內紅衣男子之照片【照片註記：自稱屋主的男子。（朱先生提供）】、屋內照片【照片註記：朱太太（陳小姐）持有的房子。（朱先生提供）】、受訪者手持信義代書契約書之照片【照片註記：朱先生接受本報採訪。（上報記者攝）】，以及報導所嵌入之影片中，確有朱先生詢問在場之人身分、朱先生表明身分後詢問由何人持鑰匙開門、詢問在場人員進入屋內之緣由、築巢房屋之仲介表示係因配合同行之關係可以幫忙賣之畫面及錄音（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譯文)等內容可知，系爭報導第1段至第5段所述之「……妻子名下的房子今年6月5日委託信義房屋，6月13日簽約成交，但還沒正式完稅過戶給蔡姓買家，卻在臉書社團看到築巢房屋刊登自己房子的出售廣告，於是朱先生佯裝看房，與築巢房屋聯繫，到現場發現築巢房屋的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屋主的男子，隨後朱先生表明身分，並報警處理」、「在臉書社團『我是萬華人』發現自己房屋的出售廣告，屋況照片與售價都一模一樣，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都已經跟信義房屋成交在走合約流程了，怎麼還會有其他房仲在帶看，便致電給築巢房屋約7月12日晚上看房。沒想到，築巢房屋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是屋主的男子協助開門進屋」、「…朱先生當下表明自己是屋主的身分，並報警處理，向築巢房屋帶看的兩位仲介表明房子尚未過戶，太太仍是屋主，並詢問他們為何有鑰匙。築巢房屋仲介說這是店配物件，信義房屋委託他們協助銷售，沒有委託書，是築巢房屋通知信義房屋仲介請『屋主』（假屋主）協助開門，但不清楚是哪位仲介，要再詢問公司，他們也是第一次看到『屋主』（假屋主）」等情節，為投訴人朱先生(即原屋主之配偶)之實際經驗，且有上開投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即屋子成交資料、看屋時錄影錄音等可證，實則原告亦無否認投訴人此部分實際經驗為不實在，自原告所提出之
　　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內容（本院卷一第211頁），亦可知上開發生情節為真實存在。再系爭報導第6至8段中所示「當初與他簽約的買家自備款僅一成，很可能是投機客、疑似與信義房屋聯手『一屋二賣』，並將交屋時間拉長至2個月，目的或許是為了在完稅之前轉賣給他人，不必支付稅金，還可以賺取差價」、 「已諮詢律師討論，這背後可能牽涉詐欺、背信與私闖民宅等法律問題」、「這有背信的疑慮，他當初售價1180萬，但信義房屋不斷幫買方殺價，最後以870萬成交，這是否有圖利買方、轉手就賺了310萬差價，還不用支付房屋相關稅金的可能？」、「因為信任信義房屋，才願意把鑰匙交付出去，但簽訂合約後，就不應該再有帶看的行為，他不曉得後續還有多少人進出過房子，若交屋時，屋況有問題，後續也會產生爭議」、「就是有不懂的地方，才委託仲介公司處理，但怎麼處理成這樣？現在房價這麼高，是不是這樣玩出來的？」等指稱，則係投訴人因上開所遭遇之實際經過，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乃消費者依據其所遭遇之事實情節所為意見表達，堪認仍屬合理評論，新聞媒體將之納入報導，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再系爭報導第9段內容，係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目的在於提醒民眾賣房交易時應注意之事項。系爭報導第10至12段，則是關於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公司之回應意見，即其所主張之實情為：買方佯以裝修廠商須入內評估為由，請原告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原告公司人員對買方及築巢房屋刊登廣告等行為事先毫不知情，以及原告表示系爭報導全文皆為誤導不實，係出於特定立場抹黑原告，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有向原投訴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均予以報導刊載，堪認系爭報導已善盡衡平之義務。據上而論，被告抗辯：本件爭議情節具有高度新聞價值（即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關），乃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向原告查證後所獲澄清意見，包含原屋主事後表示不希望刊登等，均完整一併轉載，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等語，應堪採信。
　⒋原告主張系爭報導之標題「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 」為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將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題，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等語。惟依上開原屋主所投訴、提出之資料及當場看屋之錄影錄音內容，其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然甫賣出尚未完稅過戶交屋又經築巢房屋仲介刊登廣告銷售及帶看，原屋主發現前去看屋後而報警，為真實發生之情節，已如上述，則上開標題所示「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僅客觀事實之陳述，並無不實。又「一屋二賣？」為問號，即是否有此情形仍容有疑問，閱讀者仍得藉由閱讀通篇文章自行評斷，並未表示原告即有一屋二賣之行為，原告主張上開標題為錯誤、聳動且煽情，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等語，難認可採。
　⒌原告主張原始報導文末既然已載：「又本公司於知悉買方此一行為後，雖甚感詫異，但仍於第一時間向賣方(即原屋主)說明澄清，賣方亦已完全知悉本件爭議始末，確與本公司完全無涉，賣方於釐清事實後，曾親向貴媒體澄清並表示不希望刊登，以免誤傷信義房屋商譽」等語，顯見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系爭報導消息來源已不存在等語。惟查，上述原告之回應為系爭報導中之衡平報導部分，衡情一般閱讀者於通篇閱讀後，得知悉原屋主事後變更其原受訪時指訴之意見，並向原爆料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已客觀呈現原屋主先投訴嗣又變更其想法之過程，閱讀者可依事件始末自行判斷。再者，就投訴人嗣後變更其原先受訪時之意見乙事，可能之原因實屬眾多，系爭報導之內容既涉公共利益，基於新聞自由並為確保公眾知的權利，應依具體情節綜合而為判斷，並不能以受訪人士事後變更想法，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其陳述而不得報導或將已為之報導刪除。本件系爭報導前因原屋主投訴而作成，且原屋主之房屋經原告仲介成交後尚未完稅過戶交屋，遭其他房仲公司銷售帶看，原屋主發現並因此報警等節，確屬客觀事實，已如上述；再原告於系爭報導中回應本件買賣雙方經本公司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突然佯以該房屋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本公司同仁配合到場開門，本公司同仁不疑有他，遂於約定時間至現場配合開門（本院卷一第205頁，另於本件訴訟亦為相同主張，本院卷一第17頁），然依系爭報導內嵌影片譯文所示（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原屋主看屋時有築巢房屋仲介2名及紅衣男子共3人在場，依原告所陳：買方突佯以該屋須請裝修廠商進行裝潢評估為由，故配合到場開門，然系爭房屋當時尚未過戶、交屋，而房屋交付更涉及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由買受人或出賣人承擔，原告公司人員在系爭房屋尚未移轉交付買方前到場開門且不在現場，並任由買方自行與所謂裝潢人員在場，實可能造成房屋交屋之爭議，以原告公司作為專業仲介，其公司人員為何會有如此作為，確實使人心生疑問；再當時經原屋主當場質疑，築巢房屋仲介表示：「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信義房屋哪一位幫你們開門的？）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所以是信義哪位幫你開的門？）這個可能要問我們公司的人」（本院卷二第267至268頁），「所以我以為他是屋主，我以為是信義那邊、他說要屋主來開門」、「剛剛那位先生（即紅衣男子）開門的」、「因為他（即紅衣男子）來幫忙開門」、「同行配合」、「我們都有同行配合的這層關係」、「如果說我有客戶他們也可以就是」（本院卷二第269至270頁）。則築巢房屋仲介就究竟誰開門先稱「信義房屋」，後又改稱為「紅衣男子」，若築巢房屋仲介先稱「信義房屋」協助開門為實，則原告公司人員似理應知悉築巢房屋仲介在場帶看，若築巢房屋仲介後稱為紅衣男子開門為實，則原告所稱為原告公司人員協助開門似非實在，則以現場築巢房屋仲介人員之說法，與原告主張買方佯以裝潢為由故協助至現場開門之說法，確難認為相合而有不合理且啟人疑竇之處。是綜合以上情，本件尚不能以因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即認為系爭報導不得刊登。
　⒍原告復主張：原屋主有於111年8月9日再提出聲明書、撤回書表明係屬誤會(本院卷一第207、209頁)，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表明原告對買方及築巢房屋之行為並不知情(本院卷一第211頁)，可證系爭報導不實等語。經查，111年8月9日原屋主之聲明書及撤回書內容僅略稱：本人於日前向上報（貴媒體）投訴，惟經信義房屋向本人說明溝通，本人已知悉該等均屬誤會，經本人致電貴媒體請求勿予刊登，惟仍於111年7月28日晚間刊登，特再通知貴媒體撤下相關報導等語（本院卷一第208、209頁），與系爭報導中所示原屋主有表示不希望刊登大致相同，惟本不能以投訴人事後變更意見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不得報導或刪除報導，此部分已如上述。又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內容略為：本公司營業員等未察該不動產已由信義房屋成交，卻片面接受第三人委託銷售而刊登出售貼文，其後帶看時本公司營業員則因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致使朱先生誤認信義房屋人員有於交屋前違法轉售或一屋二賣行為等語（本院卷一第211頁），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本知悉該物件係已經由信義房屋成交賣出，此有系爭報導之內崁影片譯文中，經原屋主質疑為何會持有其家之鑰匙，築巢房屋仲介回稱：「這房屋本來就賣，就給信義賣掉不是嗎」、「這房子給信義賣掉啦」、「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你已經賣掉了怎麼會你是屋主」可證（本院卷二第267、268頁），顯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知悉該屋經「原告」成交賣出，上開聲明書所稱未察已由「原告」成交而片面接受第3人委託銷售，顯非實在。則同聲明書中所稱係「本公司營業員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之真實性如何，非無疑問；再依原告所陳，係其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則築巢房屋仲介又豈可能不知信義房屋之存在。是以，原告所指上開築巢房屋事後出具之聲明書，反顯示本爭議事件實情究為何撲朔迷離。據上，原告執原屋主及築巢房屋事後所出具之聲明書等認可證系爭報導內容不實，已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報導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則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5,950,120元，及回復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勝訴啟事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總編輯楊欽亮、董事長林淑貞前於111年8月2日於其所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一屋二賣？委託信義房屋賣屋 成交尚未過户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報導，不實指控信義房屋「與投機客聯手一屋二賣」、「圖利買方」等情事，不法侵害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名譽，業經法院判決確定（法院案號）。茲為回復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名譽，特由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楊欽亮、林淑貞連帶負擔刊登費用刊載本勝訴啟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43號
原      告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訴訟代理人  卓家立律師
            謝瑋玲律師
            陳彥廷律師
被      告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被      告  楊欽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旭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房公司）於民國111年8月
    2日於其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為「一屋二賣？委
    託信義房屋賣房　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
    報導(下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容指稱原屋主委託原告賣屋
    ，然於成交前透過網路發現其他房仲業者竟已能帶看該屋，
    質疑原告配合其他業主於買賣完成前即轉售，有一屋二賣之
    嫌疑，並質疑原告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圖利買方等語
    ，然實情為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
    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
    ，系爭報導指稱原告為自身利益聯手投資炒作房價為不實，
    並以聳動、煽情之標題，稱原告罔顧消費者權益，使一般閱
    聽人見此標題或閱覽系爭報導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嚴重影
    響原告商譽（名譽）。
　㈡被告為國內知名不動產資訊傳媒，對報導內容負有查證義務
    ，上報之原始報導已將原告回復之原屋主已釐清本件事實與
    原告無關且不希望刊登乙節，載於報導文末，被告明知該報
    導內容有可能為不實，卻以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刊登。
    系爭報導內容既以原投訴人為唯一消息來源，原投訴人既已
    表示內容出於誤會，被告自已無相當理由確信其報導內容為
    真實而為刊登。且系爭報導僅於文末以小篇幅刊登原告及原
    屋主否認事件真實之回應，無從扭轉閱聽人對原告之負面印
    象，不能認被告已盡衡平報導之責任。被告係明知系爭報導
    內容可能為不實之情形下，惡意刊登系爭報導，侵害原告之
    信用及商譽。
　㈢關於損害賠償之金額，被告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之惡意昭然
    若揭，影響社會大眾公平且自由地於市場選擇仲介之權利，
    爰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萬元。就財產上損害部分，即
    原告因商譽受損所失之營業利益，以原告本身移轉市佔率減
    損為基礎並限縮於系爭報導之影響，損失為15,950,120元。
    以上合計共25,950,120元。
　㈣被告好房公司及其負責人被告林淑貞、總編輯被告楊欽亮係
    共同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商譽，已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應對原
    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
    、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失共計25
    ,950,120元，並為回復原告之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並聲
    明：⒈被告好房公司應將於好房網(https://www.housefun.c
    om.tw/)刊登之系爭報導予以移除。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5
    ,950,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負擔費用，由原告將如
    附件所示之勝訴啟事，以標題字體大小為18號字、內文字體
    大小為14號字，刊登在「好房網」首頁上方7日，及在「好
    房網News」臉書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m/ohou
    sefun)公開發文並置頂7日。⒋被告好房公司應負擔費用，將
    本件判決書之案號、當事人及主文欄，以標楷體12號字體，
    登載於聯合報、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全國版第一版各1日。⒌
    願以現金或同額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聲明
    第2項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均答辯：
　㈠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
    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更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關
    ，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系爭報導原本為上報之報導，
    含標題被告為全文引用，並無再做更動。而由上報之原始報
    導中所附照片及內嵌影片等事證，堪認系爭報導第1至5段之
    爭議情節並無不實，而報導第6至8段，則為消費者即原屋主
    之親身消費經歷，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以｢
    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第9段內容則係上報採訪房仲人士，
    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及提醒，第10至12段是上
    報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之回應意見，以及投
    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曾向上報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完整
    納入該報導；至標題部分，則係基於充分事證之中性事實描
    述，並以疑問語氣提醒讀者應自行評斷，並無偏頗或聳動。
    好房網所屬新聞人員檢閱前述事證及情節分析後，確信所載
    投訴人受訪意見乃屬合理之認知，並認該爭議情節具有高度
    新聞價值，乃經編輯會議決定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
    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上報向
    原告公司查證後所獲回覆，一併轉載至好房網，被告有相當
    理由確信系爭報導之真實性，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㈡原告所提出原屋主及築巢全球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築巢房屋)
    之聲明書及撤回書為分別於111年8月9日、26日書立，均在1
    11年7月28日上報刊登原始報導、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系爭
    報導之後，上開內容並未說明原投訴人受訪時提供事證有何
    虛偽，原屋主於文件中所宣稱｢已知悉均屬誤會｣之主觀認定
    ，亦不足證明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更難拘束新聞媒體乃至
    公眾輿論。至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所載其公司營業人員未
    查原屋主之房屋已經原告成交賣出等語，亦與系爭報導之內
    嵌影片顯然不符，原告執上開文件主張系爭報導不實，要難
    採憑。況且，系爭報導並未隱匿投訴人主觀認知嗣有所改變
    一事，而媒體就採訪所獲，是否進一步撰刊報導，應有其自
    主性，並無依受訪者之要求即應不予刊登或配合下架之理。
　㈢原告未證明其於110年、111年之業績下滑，與系爭報導及其
    他負面新聞間有因果關係或其實際影響程度，且原告將「非
    」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之不動產交易成交納入市佔率營業損
    失計算表，並將系爭報導於111年8月間被告刊登系爭報導前
    之業績損害一併計入，其計算基準顯然錯誤。況且，原告之
    市占率於105年至109年間本有下降趨勢，原告市占率110、1
    11年間之變動並無明顯異於5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報導受
    有財產上損害，尚無所據。再者，原告以信用與商譽之鑑價
    金額作為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基準，然前
    開內容仍係屬財產上之損害，原告並無舉證說明其非財產上
    損害之內容。此外，原告請求被告等於好房網首頁及臉書專
    頁均刊登勝訴啟事，及於三大報頭版均刊登判決結果，已過
    度侵害被告自主決定之言論自由及不表意自由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
    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
    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判決參照）
    ；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
    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
    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
    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
    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
    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
    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
    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
    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
    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
    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
    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
    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
    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
    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
    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
    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
    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本件所涉爭議實係不動產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
    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由為
    ，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原告全然不知有其他房仲業者受委
    託銷售該屋、帶看房屋一事，然系爭報導之標題、內容質疑
    原告有一屋二賣、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圖利買方之指稱為
    不實，原屋主已澄清本件為誤會，然被告明知系爭報導內容
    極有可能不實，仍將系爭報導轉載，自應負擔侵權行為之損
    害賠償責任等語。被告則抗辯：依系爭報導內容所附照片及
    內嵌之影片等事證判斷，已有相當理由確信報導內容為真實
    ，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並無侵害原告之信用、商譽等語。經查
    ：
　⒈系爭報導原於111年7月28日由上報刊登後，於同年8月2日被
    告轉載於好房網頁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報及好房網
    之網路頁面截圖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03至205頁，本院卷
    二第231至240、275至28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為國內著名不動產仲介業者，且為上市公司，其提供之
    仲介服務內容、品質，涉及多數消費者之利益，為可受公評
    之事項，且不動產交易本為社會大眾關心之議題，本件系爭
    報導所涉內容確涉及公益且為可受公評之事。
　⒊觀諸系爭報導文字及穿插之受訪者手持警方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照片【照片註記：消費者已報警處理。（上報記者攝）
    】、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服務流程概要翻拍照片【照片註
    記：當初約定簽約、用印、完稅與交屋時程。消費者（朱先
    生提供）】、我是萬華人之臉書頁面截圖照片【照片註記：
    「我是萬華人」的賣屋資訊。（朱先生提供）】、事發當日
    之屋內紅衣男子之照片【照片註記：自稱屋主的男子。（朱
    先生提供）】、屋內照片【照片註記：朱太太（陳小姐）持
    有的房子。（朱先生提供）】、受訪者手持信義代書契約書
    之照片【照片註記：朱先生接受本報採訪。（上報記者攝）
    】，以及報導所嵌入之影片中，確有朱先生詢問在場之人身
    分、朱先生表明身分後詢問由何人持鑰匙開門、詢問在場人
    員進入屋內之緣由、築巢房屋之仲介表示係因配合同行之關
    係可以幫忙賣之畫面及錄音（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譯文
    )等內容可知，系爭報導第1段至第5段所述之「……妻子名下
    的房子今年6月5日委託信義房屋，6月13日簽約成交，但還
    沒正式完稅過戶給蔡姓買家，卻在臉書社團看到築巢房屋刊
    登自己房子的出售廣告，於是朱先生佯裝看房，與築巢房屋
    聯繫，到現場發現築巢房屋的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
    自稱屋主的男子，隨後朱先生表明身分，並報警處理」、「
    在臉書社團『我是萬華人』發現自己房屋的出售廣告，屋況照
    片與售價都一模一樣，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都已經跟信義房
    屋成交在走合約流程了，怎麼還會有其他房仲在帶看，便致
    電給築巢房屋約7月12日晚上看房。沒想到，築巢房屋仲介
    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是屋主的男子協助開門進屋」
    、「…朱先生當下表明自己是屋主的身分，並報警處理，向
    築巢房屋帶看的兩位仲介表明房子尚未過戶，太太仍是屋主
    ，並詢問他們為何有鑰匙。築巢房屋仲介說這是店配物件，
    信義房屋委託他們協助銷售，沒有委託書，是築巢房屋通知
    信義房屋仲介請『屋主』（假屋主）協助開門，但不清楚是哪
    位仲介，要再詢問公司，他們也是第一次看到『屋主』（假屋
    主）」等情節，為投訴人朱先生(即原屋主之配偶)之實際經
    驗，且有上開投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即屋子成交資料、看
    屋時錄影錄音等可證，實則原告亦無否認投訴人此部分實際
    經驗為不實在，自原告所提出之
　　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內容（本院卷一第211
    頁），亦可知上開發生情節為真實存在。再系爭報導第6至8
    段中所示「當初與他簽約的買家自備款僅一成，很可能是投
    機客、疑似與信義房屋聯手『一屋二賣』，並將交屋時間拉長
    至2個月，目的或許是為了在完稅之前轉賣給他人，不必支
    付稅金，還可以賺取差價」、 「已諮詢律師討論，這背後
    可能牽涉詐欺、背信與私闖民宅等法律問題」、「這有背信
    的疑慮，他當初售價1180萬，但信義房屋不斷幫買方殺價，
    最後以870萬成交，這是否有圖利買方、轉手就賺了310萬差
    價，還不用支付房屋相關稅金的可能？」、「因為信任信義
    房屋，才願意把鑰匙交付出去，但簽訂合約後，就不應該再
    有帶看的行為，他不曉得後續還有多少人進出過房子，若交
    屋時，屋況有問題，後續也會產生爭議」、「就是有不懂的
    地方，才委託仲介公司處理，但怎麼處理成這樣？現在房價
    這麼高，是不是這樣玩出來的？」等指稱，則係投訴人因上
    開所遭遇之實際經過，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
    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乃消費者依據其所遭遇之事實
    情節所為意見表達，堪認仍屬合理評論，新聞媒體將之納入
    報導，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再系爭報導第9
    段內容，係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
    ，目的在於提醒民眾賣房交易時應注意之事項。系爭報導第
    10至12段，則是關於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公
    司之回應意見，即其所主張之實情為：買方佯以裝修廠商須
    入內評估為由，請原告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原告公司人
    員對買方及築巢房屋刊登廣告等行為事先毫不知情，以及原
    告表示系爭報導全文皆為誤導不實，係出於特定立場抹黑原
    告，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有向原投訴之新聞媒體表示
    不希望刊登一節，均予以報導刊載，堪認系爭報導已善盡衡
    平之義務。據上而論，被告抗辯：本件爭議情節具有高度新
    聞價值（即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
    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與打炒房之公共政
    策相關），乃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
    ，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向原告查證後所獲澄清
    意見，包含原屋主事後表示不希望刊登等，均完整一併轉載
    ，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等語，應堪採信。
　⒋原告主張系爭報導之標題「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
    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 」為錯誤且聳動、煽情
    之標題，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將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題，
    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等語。惟依上開
    原屋主所投訴、提出之資料及當場看屋之錄影錄音內容，其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然甫賣出尚未完稅過戶交屋又經築
    巢房屋仲介刊登廣告銷售及帶看，原屋主發現前去看屋後而
    報警，為真實發生之情節，已如上述，則上開標題所示「委
    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僅客
    觀事實之陳述，並無不實。又「一屋二賣？」為問號，即是
    否有此情形仍容有疑問，閱讀者仍得藉由閱讀通篇文章自行
    評斷，並未表示原告即有一屋二賣之行為，原告主張上開標
    題為錯誤、聳動且煽情，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等語，難認可
    採。
　⒌原告主張原始報導文末既然已載：「又本公司於知悉買方此
    一行為後，雖甚感詫異，但仍於第一時間向賣方(即原屋主)
    說明澄清，賣方亦已完全知悉本件爭議始末，確與本公司完
    全無涉，賣方於釐清事實後，曾親向貴媒體澄清並表示不希
    望刊登，以免誤傷信義房屋商譽」等語，顯見原投訴人已有
    不同意見，系爭報導消息來源已不存在等語。惟查，上述原
    告之回應為系爭報導中之衡平報導部分，衡情一般閱讀者於
    通篇閱讀後，得知悉原屋主事後變更其原受訪時指訴之意見
    ，並向原爆料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已客觀呈現原屋
    主先投訴嗣又變更其想法之過程，閱讀者可依事件始末自行
    判斷。再者，就投訴人嗣後變更其原先受訪時之意見乙事，
    可能之原因實屬眾多，系爭報導之內容既涉公共利益，基於
    新聞自由並為確保公眾知的權利，應依具體情節綜合而為判
    斷，並不能以受訪人士事後變更想法，要求不要報導，即認
    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其陳述而不得報導或將已為之報導
    刪除。本件系爭報導前因原屋主投訴而作成，且原屋主之房
    屋經原告仲介成交後尚未完稅過戶交屋，遭其他房仲公司銷
    售帶看，原屋主發現並因此報警等節，確屬客觀事實，已如
    上述；再原告於系爭報導中回應本件買賣雙方經本公司仲介
    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突然佯以該房屋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
    行裝潢評估為由，請本公司同仁配合到場開門，本公司同仁
    不疑有他，遂於約定時間至現場配合開門（本院卷一第205
    頁，另於本件訴訟亦為相同主張，本院卷一第17頁），然依
    系爭報導內嵌影片譯文所示（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原
    屋主看屋時有築巢房屋仲介2名及紅衣男子共3人在場，依原
    告所陳：買方突佯以該屋須請裝修廠商進行裝潢評估為由，
    故配合到場開門，然系爭房屋當時尚未過戶、交屋，而房屋
    交付更涉及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由買受人或出賣人承擔
    ，原告公司人員在系爭房屋尚未移轉交付買方前到場開門且
    不在現場，並任由買方自行與所謂裝潢人員在場，實可能造
    成房屋交屋之爭議，以原告公司作為專業仲介，其公司人員
    為何會有如此作為，確實使人心生疑問；再當時經原屋主當
    場質疑，築巢房屋仲介表示：「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
    、「（原屋主：信義房屋哪一位幫你們開門的？）信義房屋
    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所以是信義哪位幫你開的
    門？）這個可能要問我們公司的人」（本院卷二第267至268
    頁），「所以我以為他是屋主，我以為是信義那邊、他說要
    屋主來開門」、「剛剛那位先生（即紅衣男子）開門的」、
    「因為他（即紅衣男子）來幫忙開門」、「同行配合」、「
    我們都有同行配合的這層關係」、「如果說我有客戶他們也
    可以就是」（本院卷二第269至270頁）。則築巢房屋仲介就
    究竟誰開門先稱「信義房屋」，後又改稱為「紅衣男子」，
    若築巢房屋仲介先稱「信義房屋」協助開門為實，則原告公
    司人員似理應知悉築巢房屋仲介在場帶看，若築巢房屋仲介
    後稱為紅衣男子開門為實，則原告所稱為原告公司人員協助
    開門似非實在，則以現場築巢房屋仲介人員之說法，與原告
    主張買方佯以裝潢為由故協助至現場開門之說法，確難認為
    相合而有不合理且啟人疑竇之處。是綜合以上情，本件尚不
    能以因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即認為系爭報導不得刊登。
　⒍原告復主張：原屋主有於111年8月9日再提出聲明書、撤回書
    表明係屬誤會(本院卷一第207、209頁)，築巢房屋於111年8
    月26日出具聲明書表明原告對買方及築巢房屋之行為並不知
    情(本院卷一第211頁)，可證系爭報導不實等語。經查，111
    年8月9日原屋主之聲明書及撤回書內容僅略稱：本人於日前
    向上報（貴媒體）投訴，惟經信義房屋向本人說明溝通，本
    人已知悉該等均屬誤會，經本人致電貴媒體請求勿予刊登，
    惟仍於111年7月28日晚間刊登，特再通知貴媒體撤下相關報
    導等語（本院卷一第208、209頁），與系爭報導中所示原屋
    主有表示不希望刊登大致相同，惟本不能以投訴人事後變更
    意見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不得報導
    或刪除報導，此部分已如上述。又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內
    容略為：本公司營業員等未察該不動產已由信義房屋成交，
    卻片面接受第三人委託銷售而刊登出售貼文，其後帶看時本
    公司營業員則因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
    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致使朱先生誤認信義房屋人員有於
    交屋前違法轉售或一屋二賣行為等語（本院卷一第211頁）
    ，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本知悉該物件係已經由信義房屋成交
    賣出，此有系爭報導之內崁影片譯文中，經原屋主質疑為何
    會持有其家之鑰匙，築巢房屋仲介回稱：「這房屋本來就賣
    ，就給信義賣掉不是嗎」、「這房子給信義賣掉啦」、「信
    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你已經賣掉了怎麼會你是屋主
    」可證（本院卷二第267、268頁），顯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
    知悉該屋經「原告」成交賣出，上開聲明書所稱未察已由「
    原告」成交而片面接受第3人委託銷售，顯非實在。則同聲
    明書中所稱係「本公司營業員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
    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之真實性如何，非無
    疑問；再依原告所陳，係其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則築巢
    房屋仲介又豈可能不知信義房屋之存在。是以，原告所指上
    開築巢房屋事後出具之聲明書，反顯示本爭議事件實情究為
    何撲朔迷離。據上，原告執原屋主及築巢房屋事後所出具之
    聲明書等認可證系爭報導內容不實，已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
    用，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報導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則原
    告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
    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25,950,120元，及回復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勝訴啟事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總編輯楊欽亮、董事長林淑貞前於11
1年8月2日於其所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屋 成交尚未過户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報
導，不實指控信義房屋「與投機客聯手一屋二賣」、「圖利買方
」等情事，不法侵害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名譽，業經法院判
決確定（法院案號）。茲為回復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名譽，特
由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楊欽亮、林淑貞連帶負擔刊登費用刊
載本勝訴啟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43號
原      告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訴訟代理人  卓家立律師
            謝瑋玲律師
            陳彥廷律師
被      告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林淑貞  
被      告  楊欽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旭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房公司）於民國111年8月2日於其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為「一屋二賣？委託信義房屋賣房　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報導(下稱系爭報導)，標題及內容指稱原屋主委託原告賣屋，然於成交前透過網路發現其他房仲業者竟已能帶看該屋，質疑原告配合其他業主於買賣完成前即轉售，有一屋二賣之嫌疑，並質疑原告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圖利買方等語，然實情為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系爭報導指稱原告為自身利益聯手投資炒作房價為不實，並以聳動、煽情之標題，稱原告罔顧消費者權益，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題或閱覽系爭報導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嚴重影響原告商譽（名譽）。
　㈡被告為國內知名不動產資訊傳媒，對報導內容負有查證義務，上報之原始報導已將原告回復之原屋主已釐清本件事實與原告無關且不希望刊登乙節，載於報導文末，被告明知該報導內容有可能為不實，卻以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刊登。系爭報導內容既以原投訴人為唯一消息來源，原投訴人既已表示內容出於誤會，被告自已無相當理由確信其報導內容為真實而為刊登。且系爭報導僅於文末以小篇幅刊登原告及原屋主否認事件真實之回應，無從扭轉閱聽人對原告之負面印象，不能認被告已盡衡平報導之責任。被告係明知系爭報導內容可能為不實之情形下，惡意刊登系爭報導，侵害原告之信用及商譽。
　㈢關於損害賠償之金額，被告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之惡意昭然若揭，影響社會大眾公平且自由地於市場選擇仲介之權利，爰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1,000萬元。就財產上損害部分，即原告因商譽受損所失之營業利益，以原告本身移轉市佔率減損為基礎並限縮於系爭報導之影響，損失為15,950,120元。以上合計共25,950,120元。
　㈣被告好房公司及其負責人被告林淑貞、總編輯被告楊欽亮係共同侵害原告之信用與商譽，已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㈤為此，爰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失共計25,950,120元，並為回復原告之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並聲明：⒈被告好房公司應將於好房網(https://www.housefun.com.tw/)刊登之系爭報導予以移除。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5,950,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連帶負擔費用，由原告將如附件所示之勝訴啟事，以標題字體大小為18號字、內文字體大小為14號字，刊登在「好房網」首頁上方7日，及在「好房網News」臉書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m/ohousefun)公開發文並置頂7日。⒋被告好房公司應負擔費用，將本件判決書之案號、當事人及主文欄，以標楷體12號字體，登載於聯合報、自由時報及中國時報全國版第一版各1日。⒌願以現金或同額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聲明第2項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均答辯：
　㈠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更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關，自屬可受公評之公共事務。系爭報導原本為上報之報導，含標題被告為全文引用，並無再做更動。而由上報之原始報導中所附照片及內嵌影片等事證，堪認系爭報導第1至5段之爭議情節並無不實，而報導第6至8段，則為消費者即原屋主之親身消費經歷，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第9段內容則係上報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及提醒，第10至12段是上報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之回應意見，以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曾向上報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完整納入該報導；至標題部分，則係基於充分事證之中性事實描述，並以疑問語氣提醒讀者應自行評斷，並無偏頗或聳動。好房網所屬新聞人員檢閱前述事證及情節分析後，確信所載投訴人受訪意見乃屬合理之認知，並認該爭議情節具有高度新聞價值，乃經編輯會議決定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上報向原告公司查證後所獲回覆，一併轉載至好房網，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系爭報導之真實性，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㈡原告所提出原屋主及築巢全球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築巢房屋)之聲明書及撤回書為分別於111年8月9日、26日書立，均在111年7月28日上報刊登原始報導、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之後，上開內容並未說明原投訴人受訪時提供事證有何虛偽，原屋主於文件中所宣稱｢已知悉均屬誤會｣之主觀認定，亦不足證明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更難拘束新聞媒體乃至公眾輿論。至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所載其公司營業人員未查原屋主之房屋已經原告成交賣出等語，亦與系爭報導之內嵌影片顯然不符，原告執上開文件主張系爭報導不實，要難採憑。況且，系爭報導並未隱匿投訴人主觀認知嗣有所改變一事，而媒體就採訪所獲，是否進一步撰刊報導，應有其自主性，並無依受訪者之要求即應不予刊登或配合下架之理。
　㈢原告未證明其於110年、111年之業績下滑，與系爭報導及其他負面新聞間有因果關係或其實際影響程度，且原告將「非」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之不動產交易成交納入市佔率營業損失計算表，並將系爭報導於111年8月間被告刊登系爭報導前之業績損害一併計入，其計算基準顯然錯誤。況且，原告之市占率於105年至109年間本有下降趨勢，原告市占率110、111年間之變動並無明顯異於5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報導受有財產上損害，尚無所據。再者，原告以信用與商譽之鑑價金額作為主張被告應負擔之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基準，然前開內容仍係屬財產上之損害，原告並無舉證說明其非財產上損害之內容。此外，原告請求被告等於好房網首頁及臉書專頁均刊登勝訴啟事，及於三大報頭版均刊登判決結果，已過度侵害被告自主決定之言論自由及不表意自由等語。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新聞自由攸關公共利益，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倘其在報導前業經合理查證，而依查證所得資料，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應認其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無過失，縱事後證明其報導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58號判決參照）；又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因新聞媒體非如司法機關具有調查真實之權限，就新聞報導之形成過程而言，新聞報導之真實，實為主客觀交互辯證之真實，並非如鏡真實的反應客觀，如其須證明報導與客觀事實相符，始得免責，無異課與媒體於報導之前，須調查真實之義務，對於言論自由不免過於箝束，是於報導當時，如其內容係未經新聞組織本身的不當控制，消息來源無刻意偏向，議題發展的新聞情境未受到不當因素扭曲，所形成之新聞報導即屬真實，縱嗣後經證明與客觀事實未完全相符，亦不影響報導內容應屬真實之認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70號判決參照）；是行為人對於公眾人物或所涉公眾事務，以善意發表言論，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就其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仍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於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65號號判決參照）。
　㈡原告主張本件所涉爭議實係不動產買賣雙方經原告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佯稱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由為，請原告同仁到場開門，原告全然不知有其他房仲業者受委託銷售該屋、帶看房屋一事，然系爭報導之標題、內容質疑原告有一屋二賣、聯手其他不動產仲介、圖利買方之指稱為不實，原屋主已澄清本件為誤會，然被告明知系爭報導內容極有可能不實，仍將系爭報導轉載，自應負擔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被告則抗辯：依系爭報導內容所附照片及內嵌之影片等事證判斷，已有相當理由確信報導內容為真實，被告轉載系爭報導並無侵害原告之信用、商譽等語。經查：
　⒈系爭報導原於111年7月28日由上報刊登後，於同年8月2日被告轉載於好房網頁面，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上報及好房網之網路頁面截圖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203至205頁，本院卷二第231至240、275至280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原告為國內著名不動產仲介業者，且為上市公司，其提供之仲介服務內容、品質，涉及多數消費者之利益，為可受公評之事項，且不動產交易本為社會大眾關心之議題，本件系爭報導所涉內容確涉及公益且為可受公評之事。
　⒊觀諸系爭報導文字及穿插之受訪者手持警方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照片【照片註記：消費者已報警處理。（上報記者攝）】、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服務流程概要翻拍照片【照片註記：當初約定簽約、用印、完稅與交屋時程。消費者（朱先生提供）】、我是萬華人之臉書頁面截圖照片【照片註記：「我是萬華人」的賣屋資訊。（朱先生提供）】、事發當日之屋內紅衣男子之照片【照片註記：自稱屋主的男子。（朱先生提供）】、屋內照片【照片註記：朱太太（陳小姐）持有的房子。（朱先生提供）】、受訪者手持信義代書契約書之照片【照片註記：朱先生接受本報採訪。（上報記者攝）】，以及報導所嵌入之影片中，確有朱先生詢問在場之人身分、朱先生表明身分後詢問由何人持鑰匙開門、詢問在場人員進入屋內之緣由、築巢房屋之仲介表示係因配合同行之關係可以幫忙賣之畫面及錄音（見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譯文)等內容可知，系爭報導第1段至第5段所述之「……妻子名下的房子今年6月5日委託信義房屋，6月13日簽約成交，但還沒正式完稅過戶給蔡姓買家，卻在臉書社團看到築巢房屋刊登自己房子的出售廣告，於是朱先生佯裝看房，與築巢房屋聯繫，到現場發現築巢房屋的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屋主的男子，隨後朱先生表明身分，並報警處理」、「在臉書社團『我是萬華人』發現自己房屋的出售廣告，屋況照片與售價都一模一樣，感到非常不可思議，都已經跟信義房屋成交在走合約流程了，怎麼還會有其他房仲在帶看，便致電給築巢房屋約7月12日晚上看房。沒想到，築巢房屋仲介竟能直接帶看，還有一名自稱是屋主的男子協助開門進屋」、「…朱先生當下表明自己是屋主的身分，並報警處理，向築巢房屋帶看的兩位仲介表明房子尚未過戶，太太仍是屋主，並詢問他們為何有鑰匙。築巢房屋仲介說這是店配物件，信義房屋委託他們協助銷售，沒有委託書，是築巢房屋通知信義房屋仲介請『屋主』（假屋主）協助開門，但不清楚是哪位仲介，要再詢問公司，他們也是第一次看到『屋主』（假屋主）」等情節，為投訴人朱先生(即原屋主之配偶)之實際經驗，且有上開投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即屋子成交資料、看屋時錄影錄音等可證，實則原告亦無否認投訴人此部分實際經驗為不實在，自原告所提出之
　　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內容（本院卷一第211頁），亦可知上開發生情節為真實存在。再系爭報導第6至8段中所示「當初與他簽約的買家自備款僅一成，很可能是投機客、疑似與信義房屋聯手『一屋二賣』，並將交屋時間拉長至2個月，目的或許是為了在完稅之前轉賣給他人，不必支付稅金，還可以賺取差價」、 「已諮詢律師討論，這背後可能牽涉詐欺、背信與私闖民宅等法律問題」、「這有背信的疑慮，他當初售價1180萬，但信義房屋不斷幫買方殺價，最後以870萬成交，這是否有圖利買方、轉手就賺了310萬差價，還不用支付房屋相關稅金的可能？」、「因為信任信義房屋，才願意把鑰匙交付出去，但簽訂合約後，就不應該再有帶看的行為，他不曉得後續還有多少人進出過房子，若交屋時，屋況有問題，後續也會產生爭議」、「就是有不懂的地方，才委託仲介公司處理，但怎麼處理成這樣？現在房價這麼高，是不是這樣玩出來的？」等指稱，則係投訴人因上開所遭遇之實際經過，於受訪時所表達之質疑及評論，並均以「假設或疑問語氣」為之，乃消費者依據其所遭遇之事實情節所為意見表達，堪認仍屬合理評論，新聞媒體將之納入報導，難認有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信用。再系爭報導第9段內容，係採訪房仲人士所獲自業內角度之通案性經驗分享，目的在於提醒民眾賣房交易時應注意之事項。系爭報導第10至12段，則是關於向原告查證之過程及結果，並將原告公司之回應意見，即其所主張之實情為：買方佯以裝修廠商須入內評估為由，請原告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原告公司人員對買方及築巢房屋刊登廣告等行為事先毫不知情，以及原告表示系爭報導全文皆為誤導不實，係出於特定立場抹黑原告，及投訴人經原告說明澄清後有向原投訴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一節，均予以報導刊載，堪認系爭報導已善盡衡平之義務。據上而論，被告抗辯：本件爭議情節具有高度新聞價值（即原告為上市公司，其企業規模及提供之仲介服務品質影響消費者權益甚鉅，系爭報導內容與打炒房之公共政策相關），乃將該上報原始報導，連同報導內所附各項事證，包含投訴人受訪時之質疑意見，及向原告查證後所獲澄清意見，包含原屋主事後表示不希望刊登等，均完整一併轉載，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等語，應堪採信。
　⒋原告主張系爭報導之標題「一屋二賣？ 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 」為錯誤且聳動、煽情之標題，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將使一般閱聽人見此標題，對原告產生負面印象，侵害原告信用及商譽等語。惟依上開原屋主所投訴、提出之資料及當場看屋之錄影錄音內容，其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然甫賣出尚未完稅過戶交屋又經築巢房屋仲介刊登廣告銷售及帶看，原屋主發現前去看屋後而報警，為真實發生之情節，已如上述，則上開標題所示「委託信義房屋賣房成交尚未過戶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僅客觀事實之陳述，並無不實。又「一屋二賣？」為問號，即是否有此情形仍容有疑問，閱讀者仍得藉由閱讀通篇文章自行評斷，並未表示原告即有一屋二賣之行為，原告主張上開標題為錯誤、聳動且煽情，與實際情形相距甚遠等語，難認可採。
　⒌原告主張原始報導文末既然已載：「又本公司於知悉買方此一行為後，雖甚感詫異，但仍於第一時間向賣方(即原屋主)說明澄清，賣方亦已完全知悉本件爭議始末，確與本公司完全無涉，賣方於釐清事實後，曾親向貴媒體澄清並表示不希望刊登，以免誤傷信義房屋商譽」等語，顯見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系爭報導消息來源已不存在等語。惟查，上述原告之回應為系爭報導中之衡平報導部分，衡情一般閱讀者於通篇閱讀後，得知悉原屋主事後變更其原受訪時指訴之意見，並向原爆料之新聞媒體表示不希望刊登，已客觀呈現原屋主先投訴嗣又變更其想法之過程，閱讀者可依事件始末自行判斷。再者，就投訴人嗣後變更其原先受訪時之意見乙事，可能之原因實屬眾多，系爭報導之內容既涉公共利益，基於新聞自由並為確保公眾知的權利，應依具體情節綜合而為判斷，並不能以受訪人士事後變更想法，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其陳述而不得報導或將已為之報導刪除。本件系爭報導前因原屋主投訴而作成，且原屋主之房屋經原告仲介成交後尚未完稅過戶交屋，遭其他房仲公司銷售帶看，原屋主發現並因此報警等節，確屬客觀事實，已如上述；再原告於系爭報導中回應本件買賣雙方經本公司仲介成交後，買方於流程中突然佯以該房屋須請裝修廠商入屋進行裝潢評估為由，請本公司同仁配合到場開門，本公司同仁不疑有他，遂於約定時間至現場配合開門（本院卷一第205頁，另於本件訴訟亦為相同主張，本院卷一第17頁），然依系爭報導內嵌影片譯文所示（本院卷二第267至271頁），原屋主看屋時有築巢房屋仲介2名及紅衣男子共3人在場，依原告所陳：買方突佯以該屋須請裝修廠商進行裝潢評估為由，故配合到場開門，然系爭房屋當時尚未過戶、交屋，而房屋交付更涉及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由買受人或出賣人承擔，原告公司人員在系爭房屋尚未移轉交付買方前到場開門且不在現場，並任由買方自行與所謂裝潢人員在場，實可能造成房屋交屋之爭議，以原告公司作為專業仲介，其公司人員為何會有如此作為，確實使人心生疑問；再當時經原屋主當場質疑，築巢房屋仲介表示：「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信義房屋哪一位幫你們開門的？）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原屋主：所以是信義哪位幫你開的門？）這個可能要問我們公司的人」（本院卷二第267至268頁），「所以我以為他是屋主，我以為是信義那邊、他說要屋主來開門」、「剛剛那位先生（即紅衣男子）開門的」、「因為他（即紅衣男子）來幫忙開門」、「同行配合」、「我們都有同行配合的這層關係」、「如果說我有客戶他們也可以就是」（本院卷二第269至270頁）。則築巢房屋仲介就究竟誰開門先稱「信義房屋」，後又改稱為「紅衣男子」，若築巢房屋仲介先稱「信義房屋」協助開門為實，則原告公司人員似理應知悉築巢房屋仲介在場帶看，若築巢房屋仲介後稱為紅衣男子開門為實，則原告所稱為原告公司人員協助開門似非實在，則以現場築巢房屋仲介人員之說法，與原告主張買方佯以裝潢為由故協助至現場開門之說法，確難認為相合而有不合理且啟人疑竇之處。是綜合以上情，本件尚不能以因原投訴人已有不同意見，即認為系爭報導不得刊登。
　⒍原告復主張：原屋主有於111年8月9日再提出聲明書、撤回書表明係屬誤會(本院卷一第207、209頁)，築巢房屋於111年8月26日出具聲明書表明原告對買方及築巢房屋之行為並不知情(本院卷一第211頁)，可證系爭報導不實等語。經查，111年8月9日原屋主之聲明書及撤回書內容僅略稱：本人於日前向上報（貴媒體）投訴，惟經信義房屋向本人說明溝通，本人已知悉該等均屬誤會，經本人致電貴媒體請求勿予刊登，惟仍於111年7月28日晚間刊登，特再通知貴媒體撤下相關報導等語（本院卷一第208、209頁），與系爭報導中所示原屋主有表示不希望刊登大致相同，惟本不能以投訴人事後變更意見要求不要報導，即認為新聞媒體業者必須配合不得報導或刪除報導，此部分已如上述。又築巢房屋出具之聲明書內容略為：本公司營業員等未察該不動產已由信義房屋成交，卻片面接受第三人委託銷售而刊登出售貼文，其後帶看時本公司營業員則因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致使朱先生誤認信義房屋人員有於交屋前違法轉售或一屋二賣行為等語（本院卷一第211頁），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本知悉該物件係已經由信義房屋成交賣出，此有系爭報導之內崁影片譯文中，經原屋主質疑為何會持有其家之鑰匙，築巢房屋仲介回稱：「這房屋本來就賣，就給信義賣掉不是嗎」、「這房子給信義賣掉啦」、「信義房屋幫我們開門的啊」、「你已經賣掉了怎麼會你是屋主」可證（本院卷二第267、268頁），顯然築巢房屋在場仲介知悉該屋經「原告」成交賣出，上開聲明書所稱未察已由「原告」成交而片面接受第3人委託銷售，顯非實在。則同聲明書中所稱係「本公司營業員一時情急，遂誤稱該不動產係由信義房屋委託本公司配案協助出售」之真實性如何，非無疑問；再依原告所陳，係其公司人員配合到場開門，則築巢房屋仲介又豈可能不知信義房屋之存在。是以，原告所指上開築巢房屋事後出具之聲明書，反顯示本爭議事件實情究為何撲朔迷離。據上，原告執原屋主及築巢房屋事後所出具之聲明書等認可證系爭報導內容不實，已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尚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系爭報導並無不法侵害原告之商譽及信用，則原告依民法第28條第1項、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5,950,120元，及回復信用及商譽之適當處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明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黃愛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附件：勝訴啟事
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總編輯楊欽亮、董事長林淑貞前於111年8月2日於其所經營之「好房網網站」，刊登標題「一屋二賣？委託信義房屋賣屋 成交尚未過户就遭轉賣 屋主急報警」之報導，不實指控信義房屋「與投機客聯手一屋二賣」、「圖利買方」等情事，不法侵害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之名譽，業經法院判決確定（法院案號）。茲為回復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名譽，特由好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楊欽亮、林淑貞連帶負擔刊登費用刊載本勝訴啟事。


